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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902]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省兴业肉类机械有限公司。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李靖、周谦、汤源、黄伦中、曾文进、秦少兰、桑绍明、谭运华、谢和文、卓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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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8050056][bookmark: _Hlk198050054][bookmark: _Hlk198050055][bookmark: _Hlk198050068][bookmark: _Hlk198050057][bookmark: _Hlk198050067]I
II
[bookmark: SectionMark4]猪胴体劈半设备
[bookmark: _Toc35850746][bookmark: _Toc90089907][bookmark: _Toc449605248][bookmark: _Toc27220][bookmark: _Toc325896918][bookmark: _Toc90102748][bookmark: _Toc148086672][bookmark: _Toc14213]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猪胴体劈半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规则、基本要求、专项鉴定内容和方法。
本大纲适用于猪胴体自动劈半机(以下简称劈半机)，以及猪胴体手持劈半锯（以下简称劈半锯）的专项鉴定。
[bookmark: _Toc35850747][bookmark: _Toc325896919][bookmark: _Toc90089908][bookmark: _Toc90102749][bookmark: _Toc148086673][bookmark: _Toc19831][bookmark: _Toc449605249][bookmark: _Toc1491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12366 畜类屠宰加工机械 猪胴体自动劈半机
[bookmark: _Toc22133][bookmark: _Toc28203]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78503354][bookmark: _Toc89766172][bookmark: _Toc14775]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8503355][bookmark: _Toc2205][bookmark: _Toc145492113][bookmark: _Toc325896927][bookmark: _Toc148086674][bookmark: _Toc517710230][bookmark: _Toc35850748][bookmark: _Toc449605256]3.1
猪胴体自动劈半机
将轨道输送的猪胴体通过劈砍机构进行自动劈半的机械，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
3.2
猪胴体手持劈半锯
将轨道输送的猪胴体采用手持锯砍机构对猪胴体进行劈半的机械。
[bookmark: _Toc15809][bookmark: _Toc18996][bookmark: _Toc178503359]3.3 
猪胴体
生猪屠宰放血后，去除毛、头、尾、内脏后的躯体。
3.4 
二分体
沿猪胴体脊椎中线劈切成两半的片猪肉。
3.5 
劈正率
将猪胴体沿脊椎中线分割成两部分，其中对称猪二分体数量与总劈半猪胴体数量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3.6 
骨肉损耗
劈半机（锯）将猪胴体劈切成二分体过程中，由劈半机构砍、锯削而产生的骨肉消耗量，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3.7 
生产能力
在单位时间内，劈半机（锯）将猪胴体劈半的头数，单位为头每小时(头/h)。
3.8 
劈半深度
劈半锯锯条露在机架外部的长度,即劈半时锯条接触猪体的长度。
3.9 
劈切行程
劈半装置在垂直方向从最高位置至最低位置运行的距离。
3.10 
移动式劈半机同步平移行程
移动式劈半机劈半装置水平方向最大移动距离。
[bookmark: _Toc17875][bookmark: _Toc1722][bookmark: _Toc325896928][bookmark: _Toc148086680][bookmark: _Toc90102751][bookmark: _Toc148086675][bookmark: _Toc145748462]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325896929][bookmark: _Toc454426416][bookmark: _Toc9764][bookmark: _Toc14720][bookmark: _Toc178503364][bookmark: _Toc35850749][bookmark: _Toc452449036]4.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样机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报告之一或创新性评价意见）；
d）劈半机（锯）与猪胴体接触或间接接触部分的材料应符合的相关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需提供获得资质认定（CMA）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材料检测报告；
e）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f）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bookmark: _Toc452449037][bookmark: _Toc454426417][bookmark: _Toc444674735][bookmark: _Toc178503365][bookmark: _Toc23298][bookmark: _Toc35850750][bookmark: _Toc15062][bookmark: _Toc90102753][bookmark: _Toc452449038][bookmark: _Toc454426418][bookmark: _Toc148086682][bookmark: _Toc90102754]4.2 样机确定
[bookmark: _Toc454426421][bookmark: _Toc452449040][bookmark: _Toc35850751][bookmark: _Toc198044424]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或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bookmark: _Toc2721][bookmark: _Toc178503366][bookmark: _Toc22882]4.3 仪器设备
所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被测参数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
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bookmark: _Toc1921][bookmark: _Toc6009]5 鉴定内容和方法
[bookmark: _Toc35850752][bookmark: _Toc452449041][bookmark: _Toc16587][bookmark: _Toc454426422][bookmark: _Toc24108]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bookmark: _Hlk177052247]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劈半机（锯）外形尺寸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4
	劈切行程（劈半机适用）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5
	同步平移行程（移动式劈半机适用）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6
	整机质量（劈半锯适用）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7
	劈半深度（劈半锯适用）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8
	配套电机型式
	一致
	核对

	9
	配套电机功率
	一致
	核对

	10
	劈半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

	11
	张紧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2
	平衡器型式
	一致
	核对

	注：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一致性检查。


[bookmark: _Toc325899822][bookmark: _Toc325899289][bookmark: _Toc449605314]5.1.2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的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bookmark: _Toc454426423][bookmark: _Toc26414][bookmark: _Toc35850753][bookmark: _Toc32272][bookmark: _Toc452449042]5.2 创新性评价
[bookmark: _Toc35850754][bookmark: _Toc20313][bookmark: _Toc89766190][bookmark: _Toc178503370][bookmark: _Hlk48914293]5.2.1 评价方法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采用资料审查、现场评价或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评审方式按照附录B创新性材料核查表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89766191][bookmark: _Toc35850755][bookmark: _Toc178503371][bookmark: _Toc25040]5.2.2 判定规则 
依据资料审查评审的，经审查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依据现场评价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依据专家评审的，经评审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3046][bookmark: _Toc35850756][bookmark: _Toc26038]5.3 安全性检查
安全检查包含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安全信息等试验项目。
[bookmark: _Toc19433][bookmark: _Toc178503373][bookmark: _Toc89766193]5.3.1 安全性能
5.3.1.1 接地端子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的连接应具有低电阻，其电阻值不应超过0.1Ω。
5.3.1.2 劈半机（锯）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问施加DC500V时测得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
5.3.1.3 劈半机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最大试验电压1000V并保持近似1s时间，不应出现击穿、放电现象。
[bookmark: _Toc178503374][bookmark: _Toc89766194][bookmark: _Toc26879]5.3.2 安全防护
5.3.2.1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外露旋转、传动部件和高温位置，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5.3.2.2 劈半机（锯）电路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动作准确，各电器线路接头应连接牢内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操作按钮应可靠，并有急停装置和允许异常报警装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特别应防漏电。
5.3.2.3 劈半机（锯）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
[bookmark: _Toc178507428]5.3.3 安全信息
5.3.3.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位置应设置符合 GB 10396 的安全标志。
5.3.3.2 接地装置应有标识。
5.3.3.3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规定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bookmark: _Toc35850757][bookmark: _Toc2794][bookmark: _Toc178503376][bookmark: _Toc89766196]5.3.4 判定规则
安全性检查满足以上内容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制造商提供的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安全性试验项目，且对应项目检查结果符合本大纲要求，否则不予采信。
[bookmark: _Toc35850758][bookmark: _Toc23671][bookmark: _Toc7094][bookmark: _Toc452449043][bookmark: _Toc444674741]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包含生产能力测定、劈正率测定、骨肉损耗率测定、耗水量测定、劈切行程（劈半机适用）、同步平移行程（移动式劈半机适用）、劈半深度（劈半锯适用）等试验项目。
[bookmark: _Toc89766199][bookmark: _Toc32287][bookmark: _Toc178503380][bookmark: _Toc454426427][bookmark: _Toc132448205][bookmark: _Toc148086689][bookmark: _Toc90102764]5.4.1试验条件
[bookmark: _Toc89766200][bookmark: _Toc29615]5.4.1.1 试验物料
试验物料为适合屠宰作业的猪胴体，数量应足够进行1h劈半作业，随机抽取10头猪胴体分别测量其质量并作好标记。
5.4.1.2 试验环境
记录试验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5.4.1.3 样机状态
试验样机调整至正常工作状态，空运转30min，劈半机（锯）应运转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灵活，无卡滞现象和异常声响。达到正常作业状态，与生产线作业速度匹配后，开始进行试验，操作人员应技术熟练。配套设施设备应符合说明书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55][bookmark: _Toc89766201][bookmark: _Toc178503381]5.4.2 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178503382]5.4.2.1 生产能力测定
劈半机（锯）作业1h，统计完成劈半作业的猪胴体数量，计算单位时间内劈半头数。
[bookmark: _Toc178503383]5.4.2.2 劈正率测定
生产能力测定同时，统计劈半对称（二分体两边均应看得到脊髓线）的猪胴体数量，计算与总劈半猪胴体数量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bookmark: _Toc178503384]5.4.2.3 骨肉损耗率测定
对作好标记的10头猪胴体劈半完成后测量其二分体质量，计算劈半作业时产生的骨肉消耗量，计算骨肉损耗率，用百分数表示。计算方法见式（1）。
                               （1）
式中：
P—骨肉损耗率；
m1—劈半作业前标记好的10头猪胴体总质量，单位kg；
m2—劈半作业后标记好的10头二分体总质量，单位kg。
5.4.2.4 耗水量测定
生产能力测定同时，记录整个试验过程中的用水量，计算与总劈半猪体数量的比值，其单位为升每头。
5.4.2.5 劈切行程测定（劈半机适用）
测量劈半装置在垂直方向从最高位置至最低位置运行的距离。
5.4.2.6 同步平移行程测定（移动式劈半机适用）
测量劈半装置在垂直方向从最高位置至最低位置运行的距离。
5.4.2.7 劈半深度测定（劈半锯适用）
测量劈半锯锯条露在机架外部的长度,即劈半时锯条接触猪体的长度。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Toc178503385]5.4.2.8 其它要求
劈半机切割边缘应无肉质熟化。
5.4.3 判定规则
适用地区性能满足以上内容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适用地区性能评价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适用地区性能试验项目，且对应项目检测结果不低于本大纲要求，否则不予采信。
[bookmark: _Toc4312][bookmark: _Toc35850759][bookmark: _Toc26280]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2。


表2  综合判定表
	[bookmark: _Toc325896953][bookmark: _Toc10386344][bookmark: _Toc449605318]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2
	/
	符合本大纲表1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附录B
	/
	符合本大纲附录B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性能
	/
	符合本大纲5.3.1要求

	
	2
	安全防护
	[bookmark: OLE_LINK4]/
	符合本大纲5.3.2要求

	
	3
	安全信息
	/
	[bookmark: OLE_LINK5]符合本大纲5.3.3要求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1
	生产能力
	头/h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劈正率
	/
	≥98%

	
	3
	骨肉损耗率
	/
	≤0.2%

	
	4
	耗水量
	L/头
	≤5

	
	5
	劈切行程（劈半机适用）
	mm
	≥1600

	
	6
	同步平移行程（移动式劈半机适用）
	mm
	≥1000

	
	7
	劈半深度（劈半锯适用）
	mm
	≥430

	
	8
	其它要求
	/
	符合本大纲5.4.2.8条的要求


[bookmark: _Toc89766206][bookmark: _Toc11802][bookmark: _Toc178503391]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bookmark: _Toc12529][bookmark: _Toc10303][bookmark: _Toc89766207]
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固定式劈半机□ 移动式劈半机□ 劈半锯□

	3
	劈半机（锯）外形尺寸
	mm
	

	4
	劈切行程（劈半机适用）
	mm
	

	5
	同步平移行程（移动式劈半机适用）
	mm
	

	6
	整机质量（劈半锯适用）
	kg
	

	7
	劈半深度（劈半锯适用）
	mm
	

	8
	配套电机型式
	/
	

	9
	配套电机功率
	kW
	

	10
	劈半机构型式
	/
	线锯□ 条锯□ 盘踞□ 单刀□ 双刀□ 
其它□：         

	11
	张紧装置型式
	/
	压力张紧□ 滑块张紧□ 其它□：         

	12
	平衡器型式
	/
	弹簧平衡□ 配重平衡□ 专用平衡组件□ 
电机驱动平衡□ 其它□：       

	注：产品不适应的项目，在设计值栏划“/”。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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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材料核查表
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名称：

创新性材料类型：□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新产品鉴定证书或科技成果评价报告   □科技查新报告  
其他名称：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文件编号：

	序号
	核查项目
	要	求
	核查结果
	单项判定

	1
	产品与文件资料相关性
	创新性材料内容应与申请产品相关。
	
	

	2
	生产企业信息
	创新性材料上企业信息与企业工商注册的信息一致。
	
	

	3
	产品型号名称
	创新性材料上产品名称型号与专项鉴定申报材料一致。所获得的专利应实际应用在申报专项鉴定的产品中。
	
	

	4
	创新性描述
	应具有创新性评价内容。
	
	

	5
	专利、成果、科技查新等材料与鉴定产品的关联性
	专利、成果、科技查新等材料如为部件、配套装置所有，应能证明其与整机的关联性。
	
	

	综合判定
	



核查人：	确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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